以下资料选自刘文华、孟雁北主编：《经济法练习题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第一章  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名词解释题：

两成分法（人大考研）

参考答案
名词解释题：

两成分法是20世纪20年代苏联形成的从性质上明确区分民法与经济法的法学理论，是苏联东欧经济法的逻辑起点。20年代末，以斯图契卡为代表的一些苏联法学家认为，苏维埃民法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调整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组织技术性质的规范；另一部分是以个人意志自由为出发点，贯穿资产阶级原则，调整逐渐消失着的私人成分的规范。上述两部分即是所谓的两种成分，按照两成分法学说，后一种成分是民法的本质所在，随着它的消亡，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行政规范的经济法，将取而代之。

第二章  经济法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则

名词解释题：

平衡协调原则（人大考研）

简答题

1简述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本题在人大历年的考研真题中曾经以名词解释、论述和简答多种形式考察，出题率相对较高。而且“社会本位”也可以与经济法的价值和理念联系起来理解，加深经济法本质的理解。（人大考研）

参考答案
名词解释题：

所谓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 

    平衡协调原则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的特征所决定的一项普遍原则，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经济法所共同遵循的一项主导性原则。现代经济法为消弭社会个体无度追求私人利益所生流弊，以组织协调、平衡发展、公有精神之追求为己任。平衡协调原则作为经济法之社会本位的体现和基本要求，无论在宏观抑或微观领域的调整中均发挥着基本指导准则的作用。

平衡协调原则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在多数情况下未必于具体的经济法律关系和经济执法中直接适用，而是作为经济管理、经济执法及司法所遵循的一项理念或宏观标准。经济管理、执法及司法机关应当从社会利益出发，在其履行职责时仔细权衡利害关系，乃至听取专业团体和有关各界的意见，而不是机械地理解、适用法条而作出有违实质正义和社会利益之决断，但是也不能随意或滥用此项原则，以免造成管理和司法的混乱。

简答题

1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指它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

社会本位要求经济法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最高准则。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必须对社会负责，亦即都必须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负责，在对社会共同尽责的基础上处理和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国家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但在具体经济过程和经济关系中，它是以具体国家机关或者某种经过授权的组织，作为特定的物质利益实体和社会组织的身份、地位出现的。在具体经济关系中，国家必须依法行使权力和权利，对社会负责，不得以不当或过度的行政权力和长官意志，妨碍或损害市场主体及非国有主体依法行使权利，不能非法损害和侵吞其他主体的物质利益。企业和个人等经济主体也要对社会负责，不能只讲权利，不讲义务；不得片面强调自身局部利益，置社会利益于不顾，借口对抗行政干预而损害他人或社会整体利益。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不是不讲权利，只讲责任。相反，它强调并全面贯彻权利（力）、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它主张要正确把握权利（力）、义务设置的出发点和基础，理解权利（力）的来源和获取、行使的条件。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企业、个人等，都要首先对社会负责，在对社会尽责的基础上享有权利（力）、获得利益。因此，社会本位不是义务本位，更不是企业或个体义务本位。社会本位的思想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社会进步的要求的。

（参考资料：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第三章  经济法的地位和体系

名词解释题：

经济法责任与民法责任（西南政法大学考研）

简答题

简要列举宪法中与经济法直接相关并作为经济法渊源的宪法性文件的内容。

参考答案
名词解释题：

经济法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律、法规的行为而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以及直接基于法律的规定而加于行为人的负担。经济法责任具有复合性，其主要责任形式有：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但是，经济法责任不是三大责任的简单综合，因为有些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是经济法主体不能承担的，而有些特殊的经济法责任的承担方式又不能归于三大责任，如反垄断法上的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金，产品质量法上的强制产品召回，信用降级和剥夺从业资格等专业不名誉方式。
民法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支付违约金和赔礼道歉等。区别经济法责任在性质和理念上与民法责任有所不同，在民事责任上，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或协商，但是经济法责任一般都是法定的。（参考资料：叶希善：《法学硕士考研复习指南经济法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简答题

我国1982年《宪法》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的四次修正案中同经济法直接相关，作为经济立法根本依据并构成其渊源的主要包括以下规定：《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关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宪法》总纲第1条关于我国国体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规定；第4条关于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规定；第5条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定；第6~11条关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关于国有经济、农村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规定；第12条和第13条关于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合法财产的规定；第14条关于完善经济管理体制、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实行社会主义责任制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第15条关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国家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规定；第16~18条关于国有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权利义务等规定。

（参考资料：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第四章  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

名词解释题：

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

选择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不断加强经济立法，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有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政府部门，制定经济方面的法规、规章，这些授权法包括：（）。

A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

B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

C1994年全国人大《关于授权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

D1996年全国人大《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

经济法实施的要素包括（）。

A立法B知法

C守法D执法

简答题

简述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西北政法学院考研）

参考答案
名词解释题：

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力）和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其具体包括：经济职权和职责；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其他权利（力）、义务。前者主要是由经济管理主体所承担的，职权和职责二者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所有权和他物权从静态的角度应当属于民法的范畴，而经济法所关注的则是动态的所有权的内在经济性公共管理以及对所有权职能或权能的社会化管理，具体主要包括涉及“公有”性质的财产权，如国家和集体所有权。

选择题

 ACD。本题考查我国狭义经济立法的历史发展。狭义的经济立法，即经济法的制定历史以来一直比较多的体现为经济政策，而很少上升到由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或者授权立法的高位阶。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才逐步开始将内部政策和文件制定成法律、法规。上个世纪80年代，即1984、1985年分别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授权了国务院在工商税制改革立法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方面立法的权力。而90年代则逐步对经济特区进行了立法授权。题干中B选项的时间错误，应该为1985年，而1992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

 BCD。经济法实施的要素为知法、守法、执法。其中知法是经济法实施的前提。守法是经济法实施的关键。执法是经济法实施的保障。而立法则是与实施相并列的法律活动。故排除A。

简答题

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力）、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其既具有法律关系客体的一般共性，也具有专属于经济法范畴的特性。共性主要表现在：（1）法律关系客体，又称权利客体，是权利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2）权利客体具有客观性，不依主体的意识为转移；权利客体具有价值性，能够满足主体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要；权利客体具有法律性，它受到法律规范的确认和保护。（3） 权利客体具体包括：物、行为、非物质财富（包括智力成果、人格尊严等）。特性主要表现在：（1）经济法律关系客体中的行为可以分为经济管理行为和给付行为，二者均不同于其他部门法意义上的“管理”和“给付”。经济管理行为主要存在于经济管理法律关系当中，但是由于经济法具有公私融合的特点，所以在竞争法律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中也存在很多经济管理行为。注意经济管理行为的特点在于公共性。非公共管理范畴的管理行为一般不能构成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另一方面，给付行为也可能构成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但是这里的给付行为不同于民事债以及行政法律关系中的缴纳行为。它主要存在于竞争关系和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协作法律关系之中。（2）其他类型的法律关系客体（如物、智力成果、人格权等）一般而言均可以成为任何一个部门法的客体。经济法律关系客体中的物如果仅从外延上讲并没有其独特之处，任何物均可以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注意：结合经济法的本质和特征，其客体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行为”上，故应对行为作重点把握。

（参考资料：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